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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我县公共资源招标投标市场秩序，强化招标代理行为监管，完善招标代理市场，营造诚实守信、合法经营的交易环境，根据《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招标代理机构信用管理办法》、《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向2026年在阳新执业的招标代理机构在执业前作如下提示：
一、提交材料
1、 基本信息。招标代理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企业性质、法定代表人姓名、企业联系方式、从事招标代理业务时间、人员、场所、组织参加招标有关业务培训情况、人员购买劳动保险情况等；基本信息变更后及时做好更新上报。
2、 业绩信息。上一年度代理项目个数和招标金额（中标金额）情况。
3、 失信信息。涉及到的司法判决、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改正、约谈等其他行政处理决定、由公共资源交易部门对在项目代理过程中不符合操作规程尚不够成违法的行为记录情况。
4、 奖励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及其认可的行业协会奖励信息，有增加的及时做好更新上报。
5、 承诺信息。在参与本县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前，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
二、注意事项
1、上述5项信息招标人在实施委托招标前，可在阳新政府网查询招标代理机构的情况，并作为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的重要依据，对信用良好的代理机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对被限制参与交易活动的代理机构，设置否决性条款向招标人提出否决建议；对有正在公告的失信信息但未被限制参与交易招标活动的代理机构，可予惩罚性减分，虽不设置否决性条款，但建议招标人延期授权代理。            
2、代理机构对其所提供的基本信息、业绩信息、失信信息、奖励信息、承诺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及时性负责，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对查实存在弄虚作假的列为失信行为予以公布。提供了虚假信息参与交易活动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3、附件1附件2自行打印，其中附件2由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的本单位人员持法人授权书和有效身份证明原件来现场签署。
4、请将需提交的材料纸质档文件装订成册，电子档备份，电子档因要在阳新政府网公开，请做好技术处理提交阳新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股，联系电话：0714-7319782。
